
京中介〔2008〕004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资金划转
操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各房地产经纪机构：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资金监管暂行办法》（京建交〔2008〕308号），特制定《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租金划转操作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

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资金划转操作规范

（试行）

为确保房屋租赁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特制定房屋租赁代理资金划转操作规范如下： 

一、签订合同，网上填报信息
（一）签订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
房地产经纪机构代理出租房屋并代收代付租金的，出租人应与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以下简称租赁代理机构）签订《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租赁代理机构应在代理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通过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www.breaa.cn,以下简称“网上备案系统”）填报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及出租房屋的相关信息。

（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代理机构将所代理房屋出租时，应代理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经纪机构代理成交版）》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通过网上备案系统填报出租房屋和承租人信息。租赁代理机构完成网上信息申报后，无需再前往流动人口和房屋出租管理办公室办理出租登记。

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租赁代理机构在进行网上申报时应填写房屋租赁合同的收款列表，承租人通过银行转账或委托银行代扣方式支付租金（含押金）的，应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承租人划款账号，并通过该账户将房屋租金存入租金账户；承租人不同意直接将房屋租金存入租金账户的，可委托租赁代理机构代收，租赁代理机构收款后应在次日将全部租金存入租金账户。

开户行应及时向租赁代理机构提供收款清单，租赁代理机构据此在网上备案系统上标注收款信息。网上备案系统将自动统计各合同项下的收款情况和每日收款总额。

三、向银行出具付款清单，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租赁代理机构在网上申报合同信息时根据合同条款填写代理合同的付款列表，网上备案系统将按付款时间（可以是某一天或某一时间段）生成该期限内所有合同付款信息的付款清单（见附表1），清单将显示网上备案系统生成的单据编号并明确单据性质（向出租人付款），租赁代理机构打印该清单并盖章后向银行出具，银行核对该清单与网上备案系统中的付款清单一致后，在网上备案系统上予以确认，并按清单向出租人账户划付租金。
四、合同变更

房屋租赁合同或出租代理合同发生变更的，租赁代理机构应当自合同变更之日起1日内，在网上备案系统予以变更。付款清单处于草拟状态期间发生合同变更导致实际应付款与付款清单不符的，可删除该付款清单，在网上备案系统中对相应合同付款列表予以变更后，再重新生成付款清单，并向银行提交。已确认过的收付款信息不得变更。
五、合同终止（中止） 

合同自然终止的，网上备案系统将根据合同有效期自动终止该合同，合同双方中止合同的，租赁代理机构应在合同中止之前在网上备案系统中变更该合同期限。

六、计提佣金 
租赁代理机构要求从租金账户提取佣金的，原则上不超过租金账户同期收入的10%。确实超过同期收入的10%的，应提供明细清单，按合同分别计提佣金（租赁代理机构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收到首期租金时，租赁代理机构可提取相应佣金，佣金金额不得超过月租金标准）。
网上备案系统可根据提佣时间（可以是某一天或某一时间段）生成佣金结算单（见附表2）。所提取佣金由以下两部分构成：对需要按合同明细计提佣金的，系统将生成首期租金收款清单及对应的月租金总额，选择该类合同分别计提佣金；其余佣金按租金收入（扣除已按合同明细清单提佣的租金收入）的百分比计提。
结算单将显示网上备案系统生成的单据编号并明确单据性质（计提佣金）。银行核对该清单与网上备案系统中的佣金结算单一致后，在网上备案系统上予以确认并按清单载明金额向租赁代理机构划付佣金。

七、向承租人退款

房屋租赁合同终止（中止）的，网上备案系统将自动生成退押金清单，对合同中止的，租赁代理机构可在系统中修改向承租人退款金额（退款金额=押金+剩余房租±违约金±各项费用）。网上备案系统将根据退款时间（可以是某一天或某一时间段）生成该期限内所有合同退款信息的退款清单（见附表3），租赁代理机构修改确认、打印该清单并盖章后向银行出具，清单将显示网上备案系统生成的单据编号并明确单据性质（向承租人退款），银行核对该清单与网上备案系统中的退款清单一致后，向承租人账户划付，承租人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租金的，退款转租赁代理机构账户后向承租人支付现金。

八、结算延伸服务费用
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终止（中止）后，网上备案系统将自动结算该合同项下的延伸服务费用。其计算公式为：

结算延伸服务费=租金收入小计-向出租人付款小计-计提佣金-向承租人退款小计
网上备案系统将根据结算时间（可以是某一天或某一时间段）自动计算该期限内延伸服务费用总金额并生成延伸服务费用结算单（见附表4）。

在特殊情况下部分合同延伸服务费用结算金额为负数的，则应用其它合同延伸服务费补足该部分金额后方能结算提取延伸服务费用。

九、垫资管理

因收付时间不对等或部分房屋租金未能及时到帐的，租赁代理机构应用自有资金垫付租金，并在网上备案系统中标注垫资信息；承租人补交租金后，甲方可从租金账户中提取相应金额，租赁代理机构输入提取金额，网上备案系统将生成垫资返还单（见附表5）。返还单将显示网上备案系统生成的单据编号并明确单据性质（返还垫资）。
十、帐户资金对照表

    网上备案系统每日生成帐户资金对照表，记录帐面余额及租金收付情况。银行、租赁代理机构也可输入相应时限查询该时限内资金变化情况。银行向出租人付款、向承租人退款、向租赁代理机构支付佣金、延伸服务费用或返回垫资时，应通过网上备案系统核查其帐面余额，经核查发现帐户实际余额低于网上备案系统记录的帐面余额的，应暂停全部付款并书面通知中介协会，待补足后再行支付。

附图1：房屋租赁代理资金划转流程图
附表1：付款清单（向承租人付款）表样

附表3：佣金结算单（计提佣金）表样

附表3：退款清单（向承租人退款）表样

附表4：延伸服务费用结算清单（结算延伸服务费用）表样

附表5：垫资返还单（返还垫资）表样

附表6：帐户资金对照表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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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付款清单（向出租人付款）

单据编号：

付款单位（签章）：                    开户行：                  付款账号
	编号
	合同编号
	出租人名称
	付款金额
	开户人
	证件编号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备注

	　
	　
	　
	　
	　
	　
	
	
	　

	　
	　
	　
	　
	　
	　
	
	
	　

	　
	　
	　
	　
	　
	　
	
	
	　

	　
	　
	　
	　
	　
	　
	
	
	　

	　
	　
	　
	　
	　
	　
	
	
	　

	　
	　
	　
	　
	　
	　
	
	
	　

	　
	　
	　
	　
	　
	　
	
	
	　


应付款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附表2：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佣金结算单（计提佣金）

单据编号：

付款单位（签章）：                    开户行：                  付款账号
	按合同明细计提佣金金额
	

	其余佣金计提金额
	

	佣金总额：
	


计提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附表3：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退款清单（向承租人退款）

单据编号：

付款单位（签章）：                    开户行：                  付款账号
	编号
	合同编号
	承租人名称
	退款金额
	退款方式
	开户人
	证件编号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备注

	　
	　
	　
	　
	转账
	　
	　
	
	
	　

	　
	　
	　
	　
	现金
	　
	　
	
	
	　

	　
	　
	　
	　
	
	　
	　
	
	
	　

	　
	　
	　
	　
	
	　
	　
	
	
	　

	　
	　
	　
	　
	
	　
	　
	
	
	　

	　
	　
	　
	　
	
	　
	　
	
	
	　

	　
	　
	　
	　
	
	　
	　
	
	
	　


退款总金额：    其中  转账方式退款金额小计：         现金方式退款金额小计：

应退款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注：承租人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租金的，退款转租赁代理机构帐户后向承租人支付现金。

附表4：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延伸服务费用结算单

（结算延伸服务费用）

单据编号：

付款单位（签章）：                    开户行：                  付款账号
	延伸服务费结算总额
	


应结算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附表5：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垫资返还单（返还垫资）

单据编号：

付款单位（签章）：                    开户行：                  付款账号

	本次返还金额
	


返还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6：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帐户资金对照表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日期
	期初余额
	收款
	付款
	期末余额

	
	
	租金（押金）收入
	垫资
	向出租人付款
	计提佣金
	结算延伸服务费
	向承租人退款
	返还垫资
	

	
	
	
	
	
	
	
	
	
	

	
	
	
	
	
	
	
	
	
	

	
	
	
	
	
	
	
	
	
	

	　
	　
	　
	　
	　
	　
	
	
	
	　


























































































































































































































































































































































































































附图1：  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租金划转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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